
◎文興高中選課作業 

1.流程圖： 

綜合高中辦理選課作業流程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 

教務處審查各學程開設課程與師資 

是否通過 否 

並經學校教學研究會與課發會審議 

選課注意事項： 

1.綜合高中課程開設的特

色：（一）高一統整、

試探。（二）高二試探、

分化。（三）高三分化、

專精。 

2.高一上大家上共同科目

做統整，餘 4 節課上各

個學程試探的課程。 

3.高一下延續上學期，提

供 6 學分的試探選修。 

4.試探選修課程部份，就

該學期各學程所開設

之科目、配合自己的進

路與興趣詳加考慮。 

5.安排生涯規劃課程，輔

導室對同學做了性向

測驗以及興趣與能力

測驗，提供大家未來選

課參考。 

6.高一下可以繼續選修分

化或重新試探不同學

程的課程。 

召開導師選課說明會與學生選課說明會，訂定上

網選課時間與繳交課程選課單，完成選課程序。

（第二次期中考後 1-2周內完成） 

各學程科主席學研擬開設課程 

(核心科目與專精科目） 

開始 

退回再議 

是 



2.作業程序： 

2.1.學生應於每學期規定期限內，依相關選課規定辦理選課，並繳交選課資料。 

2.2.選課學分數： 

2.2.1.各科、班、學程之學分數：依部定課程綱要及本校總體課程計畫書規定辦理。 

2.2.2.學分之計算，原則以每週授課○時，修滿一學期而成績及格者為 1學分。 

2.3.加退選科目應依本校選課辦法在規定期間內辦理，否則不予受理。 

2.4.學生不得因加退選科目而使其應修學分數少於或超過規定之學分數。 

3.控制重點： 

3.1.學生選課是否完成並繳交選課資料。 

3.2.學生跨校選課是否依學校選課辦法規定辦理。 

3.3.學生選課加、退選科目是否於規定期間內辦理。 

3.4.學生選課學分數是否不少於及不多於規定學分數。 

4.使用表單： 

選課單 

5.依據及相關文件： 

5.1.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。 

5.2.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課程規劃。 

5.3.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課程規畫。 

5.4.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課程規劃。 

5.5.文興高中課程手冊。 

5.6.文興高中學校學生選課辦法。 


